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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2月 25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收到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根据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段提交的报告（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主席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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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2年 2月 25日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向你转交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按照安全理事会 2001 年 9 月 28 日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段提交的报告（见附文）。 

 请将本函及其附文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 

        大使 

        阿伦胶·基迪昆（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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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关于实施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 

而采取的行动的报告 

一. 导言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一向认为，恐怖主义不论其表现形式如何，在何处、

何时由何人进行，都必须将之看作不仅是对无辜人民的攻击，而且是对各国稳定

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恐怖主义行为影响社会的根本，妨碍人民充分享受

基本人权和基本自由。9月 11 日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恐怖攻击所具有的世界性影响

进一步说明迫切需要对恐怖主义作出全球性的协同反应。这种反应应该按照国际

法的一般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组织进行，并应该带来真正的正义，加强国际和

平与安全。在这方面，联合国起着关键的作用。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支持实施大会第 56/1 号决议，其中呼吁在反对恐怖主

义的斗争中进行国际合作，敦促会员国继 2001 年 9月 11日在美国发生的悲痛事

件后，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实施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多次声明其打击恐怖主义的明确而一贯的政策。老

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坎代·西潘敦先生阁下在 2001 年 9月 12日给美利坚合众

国总统的慰唁信中，除其他事项外，重申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在反对恐怖主义

的斗争中与国际社会合作的一贯政策。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宋沙瓦·凌沙瓦先生阁

下在联合国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的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时重申了这一政策。此外，

2001年11月 5日在文莱达鲁萨兰国斯里巴加湾港举行的东盟第七次首脑会议上，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总理本扬·沃拉吉先生阁下和东盟其他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一起签署了《东盟打击恐怖主义的联合行动宣言》。这一宣言的目标是，促进东

盟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战斗中与这一罪恶进行斗争。 

二. 老挝政府已经采取的防范恐怖主义的措施 
 

 老挝政府决心实施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虽然老挝人民民主共

和国政府依然缺乏国家法律框架、专业知识、技能和资源，但已经作出许多努力，

通过采取以下这些措施，防范恐怖活动： 

 1. 加强国际机场、边防检查站以及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馆舍的安全措施和

检查。已经加强了对移民的控制和民航的安全。 

 2. 指示国外的所有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使馆和总领馆不向怀疑与恐怖活

动或恐怖团体有联系的个人发放前往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签证。采取

这一措施是为了防止利用老挝的领土掩藏恐怖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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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为实施安全理事会关于防止和制止资助恐怖行为的决议规定、并为响应

美国驻万象大使馆的外交照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银行于 2001 年 12

月 11 日发出第 307/BoL 号法令，命令其所有的联络机构、商业银行以

及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境内的其他银行采取能力所及的一切可能措

施，调查交易并冻结恐怖主义者的资产。调查结果表明，没有发现与恐

怖活动有关的资产。 

 4.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签署并批准了关于恐怖主义的以下国际公约和其

他与恐怖主义问题有关的国际公约： 

  4.1 《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犯有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东京，1963

年)， 

  4.2 《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海牙，1970年 12月 16日）， 

  4.3 《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蒙特利尔，

1971 年 9月 23日）， 

  4.4 《精神药物公约》（维也纳，1971 年）， 

  4.5 《麻醉品单一公约》（纽约，1961 年）。 

三.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为执行安全理事会 

第 1373（2001）号决议今后将进行的活动 
 

 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老挝政府决心充分实施安全理事会第 1373 号决议。

有必要指出，目前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正在拟定一项新的法律框架，并正在努力

将其国际义务（包括安全理事会 1373 号决议中的国际义务）纳入国家立法。随

着这项进程的开展，我们希望可加强国家能力、增进报告机制，并制定更有效的

手段，以便履行我们的国际义务。要使这项努力取得成功，老挝政府需要国际社

会的支助。 

 为了重申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中与国际社会合作的一贯政策，老挝政府已

表示坚决支持尽早通过《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在此，老挝非常赞赏

恐怖主义问题特设委员会所作的努力。此外，老挝政府已经决定加入以下国际公

约： 

 1. 《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

1973年。 

 2. 《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1997年。 

 3. 《制止在为国际民用航空服务的机场上的非法暴力行为的议定书；补充关

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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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1979年。 

 5. 《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 

五. 结论 
 

 由于众多的障碍，诸如缺乏国家法律框架、专业知识和资源，老挝政府进行

的防范恐怖主义的活动迄今还较为有限。然而，这些障碍不会削弱老挝政府打击

恐怖行为的决心和意志。老挝政府将继续尽一切努力，进一步与国际社会一起，

实施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中的规定。 

 


